
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公告

李冬儿：本院于2025年10月23日在法治日报法治网、法治号刊登的公告
中，原文中：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
视为送达。现公告更正为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
书及补正民事裁定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特此更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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